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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公开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并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中伦律师

事务所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前述文件以下合称“前述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2021 年 12 月，上交所下发了《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

“《意见落实函》”）。根据《意见落实函》的要求，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进行了补充

核查。现就本所律师补充核查的情况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会通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

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以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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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有差异

的，或者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声明事项及所使用的简称，除另有说明外，

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所列声明事项及所使用的简称一致，在此不再

赘述。 

本所的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意见落实函》问题 2： 

请发行人说明排污许可证办理的进展。 

请保荐机构及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核查过程： 

1、查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取得的排污许可证并登录全国排污许可证管

理信息平台进行查询； 

2、查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

知》《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 

3、查阅安庆会通提交的排污许可证申请资料； 

4、查阅安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说明； 

5、查阅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核查内容及结果： 

经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取得的排污许可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排污许可证编号 核发日期 有效期至 

1 会通股份 91340100677597662Y001U 2020-05-29 2023-05-28 

2 合肥圆融 91340100566366933Q001U 2020-06-11 2023-06-10 

3 广东圆融 91440606696430024G001Q 2020-07-01 2023-06-30 

4 合肥会通 91340100MA2TUUFX80001Q 2020-07-27 2023-07-26 

5 重庆会通 91500224MA5XDWAJ3Q001Q 2021-10-11 2026-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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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上述控股子公司外，发行人的其余控股

子公司顺德美融、会通中孚新材料有限公司未实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上海会通

仅从事高分子改性材料研发，该等主体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安庆会通的排污许

可证正在申请中，具体情况如下： 

（一）安庆会通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请排污许可证 

发行人“年产 30 万吨高性能复合材料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安庆会通。根据

该项目的环评批复文件，安庆会通需要按照相关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6]81 号）的规定，新建项目必须在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申领排污

许可证。《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名录规定的时限后

建成的排污单位，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请排污许可证”。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因

“年产 30 万吨高性能复合材料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安庆会通未实际开展生

产活动，亦未实际发生排污行为，安庆会通暂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二）安庆会通正在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申请手续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

庆会通已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提交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申请材料，预

计取得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根据安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说明文件，安庆会通的排污

许可证正在办理中；安庆会通在环境保护方面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符合相

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庆会通暂

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安庆会通正在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申请手续。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经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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